
教育部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 

109年度 AIS3 EOF資安搶旗競賽(AIS3 EOF CTF) 

報名須知 
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主辦單位：教育部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壹、 競賽目的 

為培育並提升本國對資通訊安全有興趣學生的資訊安全技術能力，AIS3 EOF 資安 

搶旗競賽透過邀請各領域資安專家協助建立資訊安全進階實戰演練競賽平臺，提 

供國內資安學子相互切磋資安實務能力的機會。 
 

貳、 報名資格：對資安競賽有興趣的本國籍學生。 
 

參、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自 109 年 12月 7日上午 10 點至 109年 12月 27 日下午 6點止，

主辦單位得視報名實際情形延後報名截止時間或新增第二階段報名，報名時

請檢附學生資格證明資料。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以團隊為單位，每隊 4人，報名資訊完成並送出後始

完成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ais3.org/eof/ 

三、 報名成功後，將於 110 年 1 月 8 日 10 時至 110 年 1 月 10 日 24 時前參加初

賽，初賽結果將作為決賽錄取資格審核參考依據，請務必於規範時間內完成

測驗。 
 

肆、 競賽說明 

一、 初賽：訂於 110年 1月 8日(五)10時至 1月 10日(日)24時辦理，共計 3日。 

(1)競賽方式：解題型 CTF競賽，採線上分組競賽方式進行。 

(2)依初賽結果總排名，確認各隊伍符合參賽資格後，依序錄取 15隊進入決賽，

最終錄取結果將於 110年 1月 25日(一)前以 e-mail方式個別通知，並將最

終錄取隊伍名單公告於 AIS3 EOF首頁。 

二、決賽：於 110年 2月 6日(六)至 7日(日)假臺北福華文教會館進行。 

(1)競賽方式：解題型 CTF競賽，關卡與比賽規則以錄取後公告說明為主。 

(2)參賽隊伍須攜帶電腦設備，亦可攜帶競賽所需之各式電腦軟硬體工具或儲

存媒體。 

(3)競賽獎勵：依解題總得分高低，以計畫辦公室名義頒發獎狀，同分者以完

成時間較短之隊伍為優先排名。 

＊金獎：1隊，獎狀乙紙。 

＊銀獎：1隊，獎狀乙紙。 

https://ais3.org/eof/rule/


＊銅獎：1隊，獎狀乙紙。 

＊潛力獎：若干名，獎狀乙紙。 

(4)表現優異團隊，經評審推薦，可優先錄取參加 AIS3 2021 課程並獲得由教

育部補助出國參加國際資安競賽機會。 

(5)若參賽分數未達評審標準，經決議，獎項名次得從缺。 

(6)參賽證明：凡全程參與比賽者可頒發參賽證書。 

(7)比賽詳細議程以及本報名須知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或有任何變更或修改，則依

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伍、 注意事項 

一、 參賽學員須自理所需生活費用，無須繳交競賽報名費用。 

二、 本次競賽將提供決賽參賽學員 110 年 2 月 6 日於福華文教會館之住宿。(註：

以雙人房為主，男女分開住宿，並由主辦單位安排分配，原則以同隊員安排同

一間為主。)。 

三、 交通費補助：決賽參賽學員若非大臺北地區的學生，補助決賽往返臺北的長途

交通費(如高鐵(限標準廂)、火車、國道客運等)，需憑單據/票根實支核銷。 

四、 每位參賽者最多僅能參與一個隊伍，並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逾時視同

放棄競賽資格。 

五、 參賽者需於報到時出示學生證。若身分查驗不符，將取消參賽者資格。 

六、 競賽期間參賽隊伍可使用洗手間或至休息區飲用茶水，惟不得與其他隊人員

相互交談。 

七、 主辦單位得視情形修訂競賽規則並即時公告於活動網站，如遭遇不可抗拒之

因素，主辦單位有權終止競賽進行。 

八、 參賽人員應於競賽結束後參加頒獎典禮。 

九、 競賽禁止事項 

(1)參賽者於競賽中不得進行網路攻擊或干擾競賽等行為。 

(2)參賽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其他參賽者。 

(3)參賽隊伍於競賽中如需研討請輕聲交談，不得影響其它隊伍。 

(4)競賽場地僅供參賽者及工作人員進入，參賽者如蓄意破壞競賽設備，應負

賠償責任。 

(5)參賽者於競賽期間如違反競賽規則或破壞競賽秩序，情節嚴重者得取消競賽資格。 

十、 參加本競賽活動者，視同同意遵守本競賽要點內所述之所有規定。 
 

陸、 活動時程 

一、 報名時間：109 年 12月 7日上午 10點至 109年 12月 27日下午 6點止。 

二、 初賽日期：110年 1月 8日 10時至 110年 1月 10日 24時前。 

三、 錄取通知：110年 1月 25日前通知與公告。 

四、 決賽時間：110年 2月 6日至 7日假臺北福華文教會館進行。 
 

柒、 聯絡窗口 

教育部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專任助理：陳雯芳 

連絡電話：(02)2733-3141#7677 

e-mail：service@ais3.org 

活動網站網址：https://ais3.org/eof/ 

mailto:service@ais3.org
https://ais3.org/eof/rule/

